
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憲法審查聲請書

案 號

聲 請 人 姓 名 ：鍾淑姬

國民身分證勒-編號：

出生年月日：

住 居 所 ：

電 話 ：

送達代收人 姓 名 ：陳素芬律師

地 址 ：

訴訟代理人 姓 名 ：陳素芬律師

地 址 ：

電 話 ：

姓 名 ：何剛律師

地 址 ：

電 話 ：

憲 法 法  if- 收文丨 

111. 12. 1 9

丨憲 户 字 第 、 皂 ’丨 號

□聲請一般查詢案件審理進度

■聲請線上查詢案件進度，陳報 E-Mail( 以一組為限)如 下 ： 

E-Mail ：

茲依憲法訴訟法第59條之規定，聲請法規範蕙法審查及裁判 

憲法審查：

主要爭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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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、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 3 條 第 2 項後段禁止任何人於選前 

散 布 「民意調查資料」，其 未 區分禁止期間内「尚未發布之 

民意調查資料」或 「已發布之民意調查資料」；及未區分利 

用 「大眾媒體」或 「社群媒體」之 「散 布 」行為方式有無違 

反憲法法律明確性、比例原則？

二 、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0條 第 5 項就前條所生之行政罰鍰 

未區分禁止期間内「尚未發布之民意調查資料」或 「已發布 

之民意調查資料」；且 未 區 分 利 用 「大眾媒體」或 「社群媒 

體 」之 行 為 方 式 ，一律處以最低新台幣 5 0 萬 元 罰 鍰 ，有無 

違反蕙法責罪相當性原則？

原因案件或確定終局裁判案號

最高行政法院 111年度上字第46 0號 裁 定 。

審查客體

一 、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：公 職 人 員 選 舉 罷 免 法 第 53 

條 第 2 項 。

二 、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10 

條 第 5 項 。

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

一 、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3條 第 2 項 及 第 110條 第 5 項應受違 

蕙 宣 告 ，並自本判決宣示或公告之日起失效。

二 、 最高行政法院 111年度上字第 4 6 0號裁定因所適用之公職人 

員選舉罷免法第5 3 條 第 2 項 及 第 110條 第 5 項應受違憲宣 

告 ，並廢棄發回最高行政法院。

事實上及法律上之陳述

壹 、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及裁判蕙法審查之目 的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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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聲請人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（下稱選罷法）事 件 ， 

認最高行政法院111年度上字第4 6 0號 裁 定 ，及該判決所適 

用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 3 條 第 2 項 及 110條 第 5 項規 

定 ，有牴觸蕙法第11條 、第 15條 、第 2 3條比例原則及責罪 

相當原 則 ，為此聲請法規範蕙法審查及裁判蕙法審查。

貳 、基 本 權 遭 受 不 法 侵 害 之 事 實 ，及所涉憲法條文或憲法上之權  

利 ：

(一 ）  憲 法 上 所 保 障 之 權 利 遭 受 不 法 侵 害 之 事 實 ：

聲請人於民國（下同）1 0 9年 1 月 1 日上午7 時 許 ， 

因 轉 傳 「新竹市立委參選人高鉦婷109年 1 2 月 3 1 日發表 

於其臉書之民調資料」，遭 民 眾 檢 舉 ，案經中央選舉委員 

會 （下稱中選會）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3條第 2 項及 

第 110條 第 5 項對聲請人作成新台幣（下同）5 0 萬元罰鍰 

之行政處分。

( 二 ）  所 經 過 之 訴 訟 程 序 ：

本案聲請人向行政院提起訴願，前 經 行 政 院 11 1年 4 

月 1 4 日院臺訴字第1100170846號訴願駁回；嗣經臺北高 

等行政法院110年度訴字第6 7 4號驳回聲請人之訴；聲請 

人不服上開判決，依法提起上訴，惟經最高行政法院 111 

年度上字第46 0號驳回上訴而確定。

聲 請 人 於 111年 8 月 9 日收受確定終局裁判書，並於 

111年 12月 1 9 日提出本聲請書向憲法法庭聲請裁判蕙法審 

查及法規範蕙法審查，屬確定終局裁判送達後6 個月不變 

期間内所為之聲請。

( 三 ）  確 定 終 局 判 決 所 適 用 之 法 律 或 命 令 之 名 稱 及 内 容 ：

第3頁 ，共16頁



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 3 條 第 2 項 規 定 ：「政黨及任 

何人於投票日前十日起至投票時間截止前，不得以任何方 

式 ，發布有關候選人、被罷免人或選舉、罷免之民意調查 

資 料 ，亦不得加以報導、散 布 、評 論 或 引 述 。」及同法第 

110條 第 5 項 規 定 ：「違反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， 

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；違反第五十六 

條 規 定 ，經制止不聽者，按次連續處罰。」。

參 、確 定 終 局 裁 判 所 適 用 之 法 規 範 或 該 裁 判 違 憲 之 情 形

一 、 確 定 終 局 裁 判 所 適 用 之 法 規 範 （法 律 或 命 令 ）牴 觸 蕙 法 ：

確定終局判決所適用之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3條 第 2 

項 及 第 110條 第 5 項 規 定 ，允許中選會對聲請人處以5 0萬元 

罰 鍰 ，侵害聲請人之言論自由、財 產 權 ，關涉有無牴觸憲法 

法律明確性原則、憲 法 第 2 3 條規定所依據之比例原則，以 

及違反憲法法庭第6 4 1號 、第 7 6 1號 及 7 4 8所闡釋之責罪相 

當 原 則 。

二 、 確 定 終 局 裁 判 牴 觸 憲 法 ：

確 定 終 局 判 決 ：「……考量原告係初犯且違規情節並非 

重 大 ，裁處公職選罷法第110條 第 5 項所規定之法定最低罰 

鍰 5 0 萬 元 ，其裁量結果並未逾法定裁量範圍，亦無有出於 

不相關動機之裁量濫用，自難認有何違法裁量情事。…… 」， 

該判決認中選會之處分並無不當，而適用選罷法規定，侵害 

聲請人之言論自由、財 產 權 ，關涉有無牴觸憲法法律明確性 

原 則 、蕙 法 第 2 3 條規定所依據之比例原則以及違背憲法法 

庭 第 64 1號 、第 76 1號 及 74 8所闡釋之責罪相當原則。

三 、 聲 請 人 對 本 案 所 主 張 之 立 場 及 見 解 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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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一 ） 公 職 人 員 選 舉 罷 免 法 第 5 3條 第 2 項 之 規 定 （下稱系爭規範 

一 ），不 能 通 過 形 式 合 蕙 性 之 法 律 明 確 性 要 求 ：

系爭規範一構成要件有關「民意調查資料」、「散 布 」 

之 用 語 ，違反法律明確性原則：

1• 按 「基於法治國原則，以法律限制人民權利，其構成 

要件應符合法律明確性原則，使受規範者可能預見其 

行 為 之 法律效果，以確保法律預先告知之功能，並使 

執法之準據明確，以保障規範目的之實現。依本院歷 

來 解 釋 ，法 律 規 定 所 使 用 之 概 念 ，其 意 義 依 法 條 文 義 、 

立 法 目 的 及 法 體 糸 整 體 關 聯 性 ，須 為 受 規 範 者 可 得 理  

解 ，且 為 其 所 得 預 見 ，並 可 經 由 司 法 審 查 加 以 確 認 ， 

始 與 法 律 明 確 性 原 則 無 遠 。 ，(蕙法法院第4 3 2號 、第 

5 2 1號 、第 594號 、第 61 7號 、第 62 3號 、第 63 6號 、

第 6 9 0號 及 第 7 7 7號解釋參照）。揆諸蕙法法院所揭橥 

之 明 確 性 原 ，法律規範應使受規範者可得理解、得以 

預見並得經司法加以審查，故就本案系爭規範一之明 

確 性 而 言 ：

(1)就 受 規 範 者 「可 否 理 解 」及 「可 否 預 見 」之 部 分 ： 

系爭規範一所規範者非限於具有特別身分之民 

眾 ，故其受規範者於一般人民即有適用，合 先 敘 明 。 

而 文 義 解 釋 上 ，系爭規範一前段所禁止者為投票日 

前 十 日 之 （下 稱 禁 止 期 間 ）「發 布 t 行 為 ，而後段 

方 有 「散 布 t 之 規 範 ，立法者是否區分禁止期間前  

「尚未發布之民調資料丨，或 「已 發 布 之 民 調 資 料 ，， 

-般 人 民 無 法 理 解 與 預 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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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 者 ，就 所 謂 「散 布 i 行 為 之 方 式 ，應以可非  

難 性 等 同 利 用 「大 眾 媒 體 散 布 i 之 行 為 相 繩 為 必 要 。 

歷 史 解 釋 上 ，立 法 者 即 無 以 預 見 「社 群 媒 體 i 結合 

科 技 產 品 此 散 布 資 訊 方 式 ，則 當 人 民 於 社 群 媒 體 單  

純 「分享丨、「轉 傳 i 之 行 為 ，難 謂 一 般 人 民 能 以 理  

解 與 預 見 該 當 系 爭 規 範 一 之 「散 布 i 行 為 。

而 就 兩 者 合 併 觀 之 ，一 般 人 民 更 難 以 理 解 及 預  

見 ，運 用 「社 群 媒 體 i 單 純 「分 享 i、「轉 傳 i 禁止 

期 間 前 「已 發 布 之 民 調 資 料 i 之 客 觀 資 訊 ，此簡單 

不 具 主 觀 犯 意 之 行 為 竟 為 法 律 所 禁 止 ，並輿主觀利  

用 「大 眾 媒 體 i 散 布 禁 止 期 間 前 「尚 未 發 布 之 民 調 t 

同 受 至 少 5 0 萬 元 之 重 罰 。

(2) 就 「司 法 可 審 查 」部 分 ：

所 謂 「民意調查資料」實務上亦有裁判疑義，

而認未區分禁止期間前或禁止期間内發布者，將生 

裁 判 疑義者：

「審 酌 該 條 文 謂 「…… 不 得 以 任 何 方 式 ，『發 

布 』…… 之民意調查資料，亦 不 得 『加 以 』報 導 、 

散布…… 」之 文 義 ，是 否 以 第 2 項 規 定 『投票日前 

1 0 曰起至投票時間截止前』之期間内發布者為限， 

始 禁 止 『加以』報 導 、散 布 ，至 於 『投 票 日 1 0 日前』 

已 發 布 者 之 民 調 資 料 ，既 未 受 禁 止 發 布 ，自不在禁 

止 『加 以 』報 導 、散 布 之 範 圍 ，就 文 義 解 釋 而 言 ， 

實 有 模 糊 不 清 之 疑 義 。 ！(高雄高等行政法院111年 

度訴字第 6 6號行政判決參照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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爰 此 ，系爭規範一之規定，一般受規範者已無 

法從就文義上理解及預見何謂「民意調查資料」時 

效 範 圍 ；司法者更有認未區分禁止期間前或禁止期 

間 内 發 布 「民調資料」，將生裁判矛盾者。由此可 

知 ，司 法 者 為 對 此 不 確 定 法 律 概 念 ，不但未有統一 

見 解 ，亦 難 以 就 具 體 個 案 作 出 適 法 之 裁 判 ，既司法 

者在 認 事 用 法 上 存 有 裁 判 矛 盾 ，則難謂司法者可加 

以 確 認 審 查 ，甚 有 跳 脫 法 律 文 義 之 恣 意 造 法 ，遠反 

處 罰 法 定 原 則 ，故 其 規 範 實 不 合 法 律 明 確 性 之 要 求 ， 

不 合 形 式 合 憲 性 之 要 求 。

(二 ）本案應採最嚴格審查基準

1 .  按 「政黨及任何人於投票日前十日起至投票時間截止 

前 ，不得以任何方式，發布有關候選人、被罷免人或 

選 舉 、罷免之民意調查資料，亦不得加以報導、散 布 、 

評 論 或 引 述 。」、「違反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 

者 ，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；違反 

第五十六條規定，經制止不聽者，按次連續處罰。」。

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 3 條 第 2 項規定及同法第110 

條 第 5 項定有明文。

2 .  次 按 「憲 法 第 十 一 條 規 定 ，人 民 之 言 論 自 由 應 予 保 障 。 

鑒 於 言 論 自 由 具 有 實 現 自 我 、溝 通 意 見 、追 求 真 理 、 

滿 足 人 民 知 的 權 利 ，形 成 公 意 ，促 進 各 種 合 理 之 政 治  

及 社 會 活 動 之 功 能 ，乃 維 持 民 主 多 元 社 會 正 常 發 屐 不

可 或 缺 之 機 制 ，國家應給予最大限度之保障」（蕙法法 

庭字第 50 9號 、第 644號 、第 678號 、第 734解釋理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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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參照）、「憲法 第 1 1 條 保 障 人 民 有 積 極 表 意 之 自 由 ， 

及 消 極 不 表 意 之 言 論 自 由 ，其 保 障 之 内 容 包 括 主 觀 意  

見 之 表 達 及 客 觀 事 實 之 陳 述 。國家法律如強制人民表

達主觀意見或陳述客觀事實，係干預人民之是否表意 

及 如 何 表 意 ，而屬對於人民言論自由之限制。」（蕙法 

法 庭 111年蕙判字第2 號裁判意旨參照）。

3• 末 按 「其 中 有 關 時 間 、地 點 及 方 式 等 未 涉 及 集 會 、遊 

行 之 目 的 或 内 容 之 事 項 ，為 維 持 社 會 秩 序 及 增 進 公 共  

利 益 所 必 要 ，屬 立 法 自 由 形 成 之 範 園 ，於表現自由之 

訴 求 不 致 有 所 侵 害 ，與蕙法保障集會自由之意旨尚無 

牴 觸 。」、「言 論 自 由 ，在於保障意見之自由流通，使 

人民有取得充分資訊及自我實現之機會，包 括 政 治 、 

學 術 、宗 教 及 商 業 言 論 等 ，並 依 其 性 質 而 有 不 同 之 保  

護 範 疇 及 限 制 之 準 則 。其中非關公意形成 、真理發現 

或信仰表達之商業言論，尚不能與其他言論自由之保 

障等量齊觀。」（蕙法法庭第4 4 5號 解 釋 文 、第 4 1 4號 

解釋理由書參照）。

4 . 揆諸上開憲法法庭之解釋意旨，立法者固然對於維持 

社會秩序及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有立法形成空間，惟 

倘涉及特別重要基本權之剝奪，司法審查之密度應採 

嚴 格 或 較 嚴 格 之 標 準 。又 言 論 自 由 基 本 權 ，攸關人民 

實 現 自 我 、追 求 真 理 、維持民主政治之重要功能，屬 

憲法上特別重要基本權乃自明之理。而 倘 立 法 者 系 爭  

對 人 民 言 論 自 由 為 「内 容 上 ，、「政 治 性 i 限 制 ，依照 

憲 法 法 庭 第 4 4 5 號 、第 4 1 4 號 所 採 取 之 「雙 軌 ！、「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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階 i 類 型 化 解 釋 意 旨 ，司 法 機關面對此高價值言論應

給 予 最 大 限 度 之 保 障 ，並 應 採 最 嚴 格 之 審 查 基 準 。

5 . 經 查 ，選罷法系爭規範一及系爭規範二，限制人民於 

投票日十日前發布、報 導 、散 布 、評論或引述任何民 

意調查資料，違反者並課以最低5 0 萬元行政罰鍰，實 

已涉及人民對於言論自由之「内容上」限 制 ；且 「民 

意調查資料」為人民表達民主政治環境之組成型態、 

政 策 支 持 率 、政治監督效率等資訊，固 屬 「政治性言 

論 」無 疑 ，此種政治性言論乃實現法治國及民主國原 

則不可或缺之重要基本權，如予以限制無異使人民失 

去最基本之公民權，故審查密度不宜從寬；再 者 ，政 

治性言論常與其他重要基本權競合（如人民之參政權）， 

限制人民選前呈現客觀民調資訊，似將造成人民寒蟬 

效 應 ，及對民主政治之冷漠，已形同對人民言論自由 

與參政權之完全剝奪。故國家以法律限制人民之政治 

性 言 論 ，應有較高且嚴格之蕙法上正當性基礎，查 此 ， 

聲請人認為應採嚴格之違蕙審查基準，方為適當。

(三 ） 系 爭 規 範 一 未 就 投 票 日 前 十 日 之 禁 止 期 間 區 分 「已發布之 

民 調 資 料 」或 「尚 未 發 布 之 民 調 資 料 」，同時未區分利用 

「大 眾 媒 體 」或 「社 群 媒 體 」之 「散 布 」行 為 ，有違憲法 

第 2 3 條 之 比 例 原 則 ：

1• 按 「政黨及任何人於投票日前十日起至投票時間截止 

前 ，不得以任何方式，發布有關候選人、被罷免人或 

選 舉 、罷免之民意調查資料，亦不得加以報導、散 布 、 

評論或引述。」選罷法第53條 第 2 項定有明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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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 揆 諸 本 條 之 立 法 目 的 ，無非係以避免任何人在選舉最 

後階段發布民意調查資料影響選民原有之正確判斷， 

進 而 影 響 選 舉 結 果 ，其目的固有助於社會重要公益達 

成 。

3 .  惟 手 段 上 ，將 禁 止 期 間 前 「已發布之民調資料」納入 

系爭規範一之構成要件範圍，並無助於前揭社會重要 

公 益 之 達 成 。蓋 從 目 的 解 釋 而 論 ，立法者既就前段先 

以 限 制 禁 止 期 間 「發 布 」民 調 資 料 ，後段再以限制

「加以……散 布 」做為系爭規範一之構成要件，顯見 

立 法 者 所 欲 規 範 者 應 係 針 對 禁 止 期 間 前 「尚 未 發 布 之  

民 調 資 料 i 行 為 ，認 方 具 有 擬 制 成 抽 象 危 險 必 要 。換 

言 之 ，禁 止 期 間 前 「已 發 布 之 民 調 資 料 i 既已公開揭  

露 ，該 資 料 對 於 動 搖 選 情 之 風 險 ，即 不 具 有 明 顯 而 立  

即 性 ，選 舉 人 自 可 透 過 民 調 資 料 之 作 成 時 間 加 以 判 斷 ， 

被 選 舉 人 也 可 輕 易 的 澄 清 該 民 調 資 料 為 「舊 I 民調資 

料 ，否 則 立 法 例 上 ，立 法 者 更 應 要 求 禁 止 期 間 前 「已 

發 布 之 民 調 資 料 i 應 於 禁 止 期 間 開 始 後 「下 架 i 或

「刪 除 i ，然 立 法 者 顯 然 並 未 有 此 配 套 立 法 ，足證立法  

者 未 擬 制 禁 止 期 間 前 「已 發 布 之 民 調 資 料 i 之 危 險 性 。

4 .  其 次 就 所 謂 「散 布 」行 為 之 方 式 ，系爭規範一雖有以

「不得以任何方式」明 定 ，但 此 應 係 指 「發 布 」之行 

為 ，合 先 敘 明 。而 就 「散 布 」行 為 之 方 式 ，系爭規範 

一 之 立 法 脈 絡 ，無非是以在資訊尚未普及的年代，民 

調 資 料 參 差 不 齊 ，民眾之媒體近用權僅有「大眾媒體」 

如 電 視 、電 台 、報 章 雜 誌 等 ，不 論 「查證」或 「散 布 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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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 僅 有 此 「大眾媒體」管 道 ，因此以專業大眾媒體之 

方 式 「散 布 」民調資料為系爭規範一之構成要件範圍 

固亦有助於系爭規範一之立法目的達成。

5 .  惟 利 用 「社群媒體」方 式 「散 布 」民調資 料 ，此非但 

立法之初所得預見，其 「分享」、「轉 傳 」之行為亦多 

為現代民眾無意識、不 帶 感 情 作 為 「社交目的」之習 

慣 ，此 以 「社 群 媒 體 i 經 營 「自 媒 體 i 所 擔 保 之 資 訊 ， 

不 論 與 「大 眾 媒 體 i 之 專 業 性 、即 時 性 、修 正 性 相 比 ， 

實 不 足 以 動 搖 選 情 結 果 。反 之 過 度 限 制 民 眾 利 用 此 具  

強 烈 人 格 權 特 性 之 「社 群 媒 體 ，散 布 資 訊 ，更有若入  

執 政 者 發 動 國 家 機 器 箝 制 言 論 自 由 ，破 壞 民 主 發 展 之  

口 實 。爰 此 ，限 制 人 民 利 用 「社 群 媒 體 ，「散 布 ，民調 

資 訊 並 無 助 於 系 爭 規 範 一 之 目 的 達 成 。

6 .  進 言 之 ，單就不區分禁止期間前「已發布之民調資料」 

與不區分利用「社群媒體」「散 布 」行 為 ，縱使可通過 

合 蕙 性之檢驗，然 當 兩 者 合 併 觀 察 時 ，利 用 「社群媒  

體 i 「散 布 ，禁 止 期 間 「已 發 布 之 民 調 資 料 , 之 行 為 ， 

僅 系 將 一 個 客 觀 中 性 資 訊 ，再 此 提 供 予 他 人 見 聞 ，行 

為 人 並 無 增 加 影 響 選 情 之 危 險 性 ，且 資 訊 接 收 者 自 可  

透 過 該 行 為 人 於 「社 群 媒 體 i 之 政 治 性 向 ，判斷該民 

調 資 料 之 參 考 價 值 並 即 時 查 證 。此 利 用 「社 群 媒 體 i

「散 布 i 禁 止 期 間 「已 發 布 之 民 調 資 料 ，對於選愔產  

生 不 利 結 果 之 危 險 已 經 過 雙 重 稀 釋 ，立法者未加以區  

分 而 一 律 限 制 此 等 行 為 實 無 法 達 成 系 爭 規 範 一 之 立 法  

目 的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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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四 ） 系 爭 規 範 二 未 區 分 禁 止 期 間 前 「尚 未 發 布 之 民 意 調 查 資 料 」 

或 「已 發 布 之 民 意 調 查 資 料 」；且 未 區 分 利 用 「大 眾 媒 體 」 

或 「社 群 媒 體 」之 行 為 方 式 ，一 律 處 以 最 低 新 台 幣 5 0 萬 

元 罰 鍰 ，有 違 憲 法 責 罪 相 當 性 原 則 ：

1 .  按 「違反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，處新臺幣 

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；」選罷法第 110條第 

5 項定前段有明文。

2 .  次 按 「對 人 民 遠 反 行 政 法 上 義 務 之 行 為 處 以 罰 鍰 ，其 

遠 規 情 節 有 區 分 輕 重 程 度 之 可 能 輿 必 要 者 ，應根 據 遠  

反 義 務 愔 節 之 輕 重 程 度 為 之 ，使 貴 罰 相 當 。立法者針

對特別應予非難之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，為求執法 

明 確 ，以固定之方式區分运規情郎之輕重並據以計鼻 

罰 鍰 金 額 ，而未預留罰鍰之裁量範圍者，或非蕙法所 

不 許 ，惟 仍 應 設 適 當 之 調 整 機 制 ，以 避 免 個 案 顯 然 過  

苛 之 處 罰 ，始 符 合 憲 法 第 二 十 三 條 規 定 限 制 人 民 基 本  

權 利 應 遵 守 比 例 原 則 之 意 旨 。 、 (憲 法 法 庭 第 6 4 1解釋 

理 由 書 、第 71 6解釋文參照）。

3 .  末 按 「立法者針對應予非難之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 

給 予 處 罰 ，而預留視違規情節輕重而予處罰之範圍， 

固屬立法形成 自 由 ，原則上應予尊 重 。惟 所 設 定 之 裁  

量 範 圍 仍 應 適 當 ，以 避 免 造 成 個 案 處 罰 顯 然 過 苛 而 有  

情 輕 法 重 之 情 形 。 ！(蕙 法法庭第 7 8 6號解釋理由書參

昭）。

4 .  揆諸前揭憲法法庭所揭橥意旨，於違反行政法義務而 

課 予 之 罰 鍰 ，自應符合蕙法比例原則下之責罪相當性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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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應就個案兼顧實質正義、調 整 機 制 ，更應審查立法 

之裁量範圍有無不當，否則即有個案情輕法重之情形， 

而過度侵害人民之財產權1 。

5 .  經 查 本 案 中 ，系爭規範一未就何時「發布之民意調查 

資料」及 「散 布 」行為方式作區分，無法通過手段有 

助於目的達成之合憲性，已如前述。然 退 言 之 ，縱使 

系爭規範一有助於目的之達成，法 律 效 果 上 ，立法者 

未 就 個 案 「民調資訊」與 「散 布 」行為之影響力調整， 

以系爭規範二之立法，手段上一律處以行為人最低50 

萬元之裁罰，實以違反責罪相當原則。

6 .  具 體 而 言 ，禁 止 期 間 「尚 未 發 布 之 民 意 調 查 資 料 ,相 

較 「已 發 布 之 民 意 調 查 資 料 ，其 可 查 證 性 、更 新 性 、 

被 選 舉 人 之 澄 清 機 會 等 ，皆 較 後 者 來 的 低 ，故對選情 

之 影 響 力 較 大 ；而 就 利 用 「大 眾 媒 體 i 相 較 「社群媒  

體 》之 「散 布 i 行 為 方 式 ，前 者 專 業 性 較 高 、更新性 

低 、民 調 之 作 成 較 嚴 謹 ，背 後 亦 有 媒 體 集 臛 擔 係 ，民 

眾 對 其 之 信 任 度 亦 較 高 ，故 影 響 力 自 然 也 較 後 者 來 的  

大 。爰 此 ，行 為 影 響 力 應 作 為 立 法 者 區 分 與 裁 量 範 圍  

之 基 準 ，聲請人試擬以下行為組合：

(1) 利 用 「大眾媒體」「散 布 」禁 止 期 間 前 「尚未發布 

之民意調查資料」，此可非難性最重，蓋一般民眾 

對 於 「大眾媒體」、「新 」民調之作成，難以即時判 

斷其品質而作出正確判斷；

(2) 利 用 「社群媒體」「散 布 」禁 止 期 間 前 「尚未發布

1參黃俊傑，責罰相當與個案過苛一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判字第82號判決，月旦裁判時報，108期 ， 

2016年 6 月 ，頁 5以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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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民意調查資料」，此可非難性次之；

(3) 利 用 「大眾媒體」「散 布 」禁 止 期 間 前 「已發布之 

民意調查資料」，此可非難性再次之；

(4) 利 用 「社群媒體」「散 布 」禁 止 期 間 前 「已發布之 

民意調查資料」，此 可 非 難 性 最 薄 弱 ，蓋一般民眾 

對 於 「社群媒體」上 「轉傳」、「分享」，

之 資 訊 ，除 能 快 速 的 查 證 ，更 能 有 效 的 選 擇 與 判 斷 。 

然上開不論何種行為分類，立法者皆課予最低5 0 萬元 

之 行 政 裁 罰 ，難謂就個案行為之影響力及可非難性兼 

顧 實 質 正 義最密切手段。在過去資訊傳遞尚未發達時 

期 ，立法者考量民調資料一經發布、散 布 ，因人民對 

媒 體 近 用 權 低 ，難以輕易分辨民調資料之品質，故對 

投 入 高 成 本 ，利 用 「大 眾 媒 體 」「散 布 」禁止期間前 

「尚未發布之民意調查資料」之 行 為 人 課予高額裁罰， 

尚屬符合法律風險；然近晚人民媒體近用權多元，社 

群 媒 體 作 為 管 道 之 一 ，其 資 訊 傳 播 力 雖 快 速 ，但同時 

也賦予人民更多的選擇與查證能力，也因此當行為人 

僅 須 利 用 手 邊 電 腦 、手 機 媒 介 ，低 成 本 利 用 「社群媒 

體 」「散 布 」「已發布之民意調查資料」民 調 資 料 ，立 

法者亦應降低可非難性裁罰，方符合法律風險與責罪 

相 當 性 。換 言 之 ，立 法 者 如 認 利 用 「社 群 媒 體 i 散布 

禁 止 期 間 前 「已 發 布 之 民 調 資 訊 I 同 具 有 影 響 選 情 結  

果 之 危 險 性 ，則 立 法 者 更 應 考 量 「社 群 媒 體 i 所 展 現  

的 功 能 與 影 響 力 ，一 般 民 眾 早 已 能 透 過 更 充 足 之 言 論  

自 由 市 場 加 以 查 證 、判 斷 。故 不 論 從 文 義 、歷 史 、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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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解 釋 ，難以為系爭規範二尋求其立法不足之合憲正 

- 當 性 ，則 再 再 體 現 ，現行系爭規範二難謂最小必要手 

段 ，與其目的之達成欠缺實質關聯。

8 . 聲請人試擬立法建議，手段上立法者除可考慮降低行 

政罰鍰之裁量範圍，增列行為類型之區分，亦可利用 

「法院裁量權」立法例套用於系爭規範二中2 ，使法院 

能依具體個案情況，判斷對於行為人是否有課以重罰 

之 必 要 ，例如考量行為人利用媒體影響力之高低、行 

為持續之長短，避 免 「情輕法重」之情況發生。

(五）本件聲請人之案件確實存有上開情輕法重之情事 * 酌請大

法官一併衡量：

1 .  聲請人於 109年 1 月 1 日上午7 時 許 （為限制發佈民調 

資訊之受日），因利用臉書社群媒體轉傳禁止期間前已 

發 布 之 「新竹市立委參選人高鉦婷109年 1 2月 3 1 曰發 

表於其臉書之民調資料」，遭 民眾檢舉，案經中選會依 

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 3條 第 2 項 及 第 110條 第 5 項 

對聲請人作成5 0萬元罰鍰。

2 .  聲請人固因助眠劑藥物影響，在神智並非清楚的身心 

狀況下鑄 成 違 法 ，惟倘僅因上開選罷法不合時宜之立 

法 ，連動影響聲請人之財產權，無疑是先對聲請人之 

言 論 自 由 否 定 ，再就聲請人之人性尊嚴否定，而裁處 

機關中選會與原審法院卻礙於立法者之裁量範圍，未 

能將上揭因素併列檢視而予以審酌，其處分與裁判是

2另有論者認，可透過「設置獨立民意調查管制委員會」、「增設制裁手段」、「強化獨立執法機關獨立性 

與執法效能」等相關規範。參李雅村，選前禁止發布民意調查資料規定之研析，立法院議題研析，立法 

院網站，httDs://www.lv.eov.tw/Pages/Detai1.aspx?nodeid;=6590&pid=J 74364 (最後更新日 111 年 ]1 月 7
日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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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 妥 適 ，即 非 無 疑 義 ，難認符合憲法對人民之權利保 

障 目 的 。

3 . 爰 請 鈞 院 准 予 宣 告 上 開 公 職 人 員 選 舉 罷 免 法 違 憲 ， 

以 維 人 權 ，不勝感 激 。

供 證 明 或 釋 明 用 之 證 據

證 據 編 號 證 據 名 稱 或 内 容 備 註

附 屬 文 件 之 名 稱 及 其 件 數

文 件 編 號 文 件 名 稱 或 内 容 備 註

1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1 1 1年 度 上 字 第 4 6 0 號 裁 定 。

2 行 政 院 1 1 0 年 4 月 1 4 日 院 臺 訴 字 第 1100170846

號 訴 願 書 。

3 黃 俊 傑 ，責 罰 相 當 與 個 案 過 苛 一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 

1 0 9 年 度 判 字 第 8 2 號 判 決 ，月 旦 裁 判 時 報 ，108 

期 ，2 0 1 6 年 6 月 ，頁 5 - 1 6 。

4 李 雅 村 ，選 前 禁 止 發 布 民 意 調 查 資 料 規 定 之 研  

析 ，立 法 院 議 題 研 析 。

此 致

蕙法法庭 公鐾

聲 請 人 ：鍾淑姬 

代 理 人 ：陳素芬律師

何 剛 律 師

中 華 民 國 111 年 12 月 f 7 曰

第16頁 ，共16頁



聲 請 解 釋 憲 法 委 任 狀 原裁定案號：11丨年度上字第460號治股

委 任 人 受 任 人

姓 名 或  

名 稱
鍾淑姬

陳素芬律師

出生年月曰

國民身分證 

統 一 編 號

職 業

住居所或營 
業 所 、郵遞 
區號及電話 
號 碼

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

委 任 人 因 聲 請 解 釋 憲 法 案 件 ，依憲法訴訟法第8 條 規 定 ，委任受任人為訴訟代理

人 。

謹 呈

司法院憲法法庭 公鑒

受 任 人 陳 素 芬 律 師
德 
師  

印穿
t

中 華 民 國 （M  年



聲 請 解 釋 憲 法 委 任 狀  原裁定案號：111年度上字第460號治股

委 任 人 受 任 人

姓 名 或  

名 稱
鍾淑姬

何 剛 律 師
出生年月曰

國民身分證 

統 一 編 號

職 業

住居所或營 
業 所 、郵遞 
區號及電話 
號 碼

何剛法律事務所

委 任 人 因 聲 請 解 釋 憲 法 案 件 ，依憲法訴訟法第8 條 規 定 ，委任受任人為訴訟代理 

人 。

謹 呈

司法院憲法法庭 公鑒

中 華 民 國 丨丨/ 年 1 > 月  f f a



最 高 行 政 法 院 裁 定
^— 〆 -

111年度上宇第460號

上 訴 人 錄淑姬

訴訟代理人 陳素芬 律師

被 上 訴 人 中央選舉委員會

設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5號10樓 

代 表 人 李 進 勇  住同上

上列當事人間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事件，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 

1年3月2 4曰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1D年度訴字第674號 判 決 *提起上 

訴 ，本院裁定如下：

主 %  

上訴驳回

上訴審訴訟 

理 由

書妨

由上訴人負擔
。議

― 、按對於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之上訴，非以其違背法令為理由， 

不 得 為 之 ，行政訴訟法第242條定有明文。依同法第243條第 

1項 規 定 ，判決不適用法規或適用不當者，為 違 背 法 令 ；而 

判決有同法條第 2項 所 列 各 款 情 形 之 一 者 ，為當然違背法 

令 。是當事人對於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上訴，如依行政訴訟法 

第243條第 1項 規 定 ，以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有不適用法規或適

用不當為理由時，其上訴狀或理由書應有具體之指摘•並揭

示該法規之條項或其内容；若係成文法以外之法則，應揭示 

該法則之旨趣；倘為司法院大法官解釋 * 則應揭示該解釋之 

字號或其内容。如以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所列各款情形 

為 理 由 時 ，其上訴狀或理由書，應揭示合於該條項各款之事 

實 。上訴狀或理由書如未依此項方法表明，或其所表明者與 

上開法條規定不合時，即難認為已對高等行政法院判決之違 

背法令有具體之指摘 * 其上訴自難認為合法。

二 、民取檢舉上訴人於民國109年1月1 曰7時許在其個人臉書轉傳 

「新竹市立委參選人高钰婷108年 （被上訴人109年9月3 曰中

\

治欲1



選法字第1093550415號 裁 處 書 〔下稱原處分〕之事實攔誤植 

為 109年 ）12月3 1日發表於其臉書之民調資料」 （下稱系爭 

貼 文 ） 。經被上訴人第549次 會 議 審 議 結 果 ，認為上訴人於 

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禁止發布民調期間即109年 〗月1 日零時 

起至 109年1月1 1曰16時止散布有關選舉之民意調查資料，違 

反 公 職 人 員 選 舉 罷 免 法 （下稱選罷法）第53條第2項 規 定 ， 

依同法第 110條第 5項 規 定 * 以原處分處上訴人罰鍰新臺幣 

(下同）50萬 元 * 上 訴 人 不 服 ，循序提起行政訴訟，聲 明 ： 

訴 願 決 定 及 原 處 分 均 撤 銷 。經 臺 北 高 等 行 政 法 院 （下稱原 

審 ）110年度訴字第674號 判 決 （下稱原判決）駁 回 後 ，提起 

上 訴 。

三 、 上訴人對原判決提起上訴，雖以該判決違背法令為由 * 主張 

略 以 ：上訴人之臉書僅開放給好友觀看，並非不特定多數人 

得 以 共 見 共 聞 ，其散布範圍甚小，更無影響力可言，再徵諸 

上訴人行為時因失眠之苦而使用助眠藥物致產生精神不振及 

夢遊症狀之可能意識薄弱狀態而欠缺主觀達法意識等情事，, 

原處分率以50萬 元 裁 罰 ，顯輕重失衡'■選罷法第53條第 2項 

後段涵蓋之行為樣態甚廣，包括報導、散 布 、評 論 或 引 述 ， 

同法第110條第5項 之 罰 則 ，如適用於大眾媒體或明確之故意

. 散 布 行 為 ，或 屬 合 理 ，但 立 法 當 時 ，並未預見今日社群媒體 

之 普 及 ，對於一般人於個人臉書等平臺對朋友為簡單的按鍵 

轉 傳 ，其主觀違法意識及客觀可能影響皆屬輕微，卻因選罷 

法第110條第5項未區分行為態樣或影響程度，一律以50萬元 

罰鍰為最低裁罰金額，致不論情節重大與否，均 施 以 重 罰 ， 

有違司法院釋字第716號及第614號解釋闡示之比例原則，並 

對憲法第15條所保障之人民財產權形成過度侵害等語。

四 、 惟 查 ，原 判 決 巳 敘 明 ：上訴人以臉書轉傳系爭貼文違規行為 

時 ，是否因藥物副作用而處於夢遊狀態之事實，有真偽不明 

之 情 形 。因該事實之存在，攸關上訴人得否適用行政罰法第 

9條第3項規定不予處罰，係有利於上訴人之免責事由，且足 

以影響判決結果，自應由上訴人負客觀舉證責任，而上訴人

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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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未對此提出舉證 * 即應由其承受不利益結果。又上訴人曾 

任 國 大 代 表 ，截至110年6月2 4曰 止 ，尚未計入追蹤者，臉書 

好友已達4100人 ，並曾參選103年新竹市南區市議員，亦為 

環保運 動 人 士 、台灣維新第1屆 教 行 委 員 ，活 躍 於 新 竹 市 ； 

上訴人以臉書轉傳系爭貼文之狀態為「公開」 ，亦即除朋友 

外 ，追縱者及任何人均得在上訴人之臉書看到系净 :貼 文 ，且 

，觀看者不一定會按讚，因此從系爭貼文之按讚數回推本案客 

觀上對選舉公正性，難認不會產生影響 等 情 ，足認被上訴人 

審酌上訴人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、所生影響 

等行政罰法第18條 第 1項 所 定 因 素 ，並考量上訴人係初犯且 

違規情節並非重大，裁處選罷法第110條第5項所規定之法定 

最低罰鍰50萬 元 * 其裁量結果並未逾法定裁量範園，亦無有 

出於不相關動機之裁量濫用，自難認有何違法裁董情事等語 

甚 詳 。經核上訴意旨無非重述其在原審提出而為原審所不採 

之 主 張 ，就原審取拾按據、認定事實之職權行使，指摘其為 

不 當 ，並執其一己之主觀見解，就原審已論斷或指駁不採其 

主張之理由，泛言原判決違背法令，而非具艎表明合於不適 

用 法 規 、適用法規不當、或行政訴訟法第243條第2項所列各 

款 之 情 形 ，難認對原判決之如何違背法令已有具體之指摘。 

依首揭規定及說明，應認其上訴為不合法。

五 、據 上 諭 結 ，本件上訴為不合法。依行政訴訟法第249條第1項 

前段 ' 第 104條 、民事訴訟法第95條 、第78條 ，裁定如主 

文 。

中 華 民 國  111 年 7 月 28 曰

最高行政法院第三庭

審 判 長 法 官 胡 方 新  

法 官 簡 慧 娟  

法 官 蕭 惠 芳  

法 官 林 惠 瑜  

法 官 曹 瑞 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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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 政 院 訴 願 決 定 書 院 臺 訴 字 第 1100170846號

訴 願 人 ：鍾〇姬 

訴願代理人：陳〇芬

訴願人因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事件，不服中央選舉委員會 

1 0 9年 9 月 3 日中選法字第1093550415號 處 分 ，提 起 訴 願 ，本院 

決定如下：

主 文

訴願驳回。

事 實

一 、 原處分機關中央選舉委員會以第1 0 屆立法委員選舉禁止發 

布民調期間109年 1 月 1 日零時起至109年 1 月 1 1 日 1 6時 

止 ，訴願人於 109年 1 月 1 日 7 時 許 ，在個人臉書轉傳「新 

竹市立委參選人高鉦婷10 8年 （誤 繕 為 10 9年 ）1 2 月 3 1 日 

發表在其臉書之民調資料」（以下稱所爭民調資料訊息），違 

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3條 第 2 項 規 定 ，依同法第110條 

第 5 項 規 定 ，以 10 9年 9 月 3 日中選法字第1093550415號 

裁 處 書 ，處訴願人罰鍰新臺幣（下同）5 0 萬 元 。

二 、 訴願人提起訴願並到院陳述意見意旨：

( 一 ）訴 願 人 長 期 受 失 眠 所 苦 ，依 醫 囑 服 用 助 眠 藥 物  

(STILN0X) ，早上都在8 、9 點 起 床 ，被 檢 舉 7 點轉發所 

爭民調資料訊息，不符訴願人的生活習慣，或有可能臉 

書帳號被盜用，或受藥物副作用影響致精神不振，而在

案號：A-109-00327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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夢遊情況下轉發所爭民調資料訊息，事後始驚覺有此事 

件 。原處分機關以貫難想像訴願人在沒有意識之狀態下 

，在立法委員候選人高鉦婷的原始文章或訴願人臉書朋 

友分享該篇原始文章之貼文按下分享按鈕，輸 入 前 述 「 

最後 10天 了 ，你決定了嗎？」文 字 ，再按下確認以分享 

至自己臉書首頁，而於事後全然無知且不復記憶等情， 

所為事實認定與目前醫學上對於安眠藥造成之夢遊副作 

用之基本理解牴觸。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於109 

年 4 月公告含有 eszopiclone、zaleplon、zolpidem 及 

zopiclone成分安眠藥品可能出現夢遊之風險。訴願人 

轉貼所爭民調資料訊息時，確實處於主觀上辨識能力薄 

弱情 形 。

(二 )訴願人1 0 3年間參與選舉落選後，即甚少關注臉書，臉 

書僅成為閒聊、玩 遊 戲 、轉 貼 趣 聞 、分享生活照片等私 

人 帳 號 ，而與政治無關。訴願人臉書只開放給好友觀看 

，所爭民調資料訊息僅7 人 按 讚 ，散布範圍甚小，不具 

影 響 力 ，並未對選舉公平公正造成危害，處罰鍰5 0萬元 

顯 然 過 重 ，非訴願人所能負擔。而依新竹市選舉委員會 

1 0 9年 6 月 2 9 日第26 2次會議紀錄記載，該委員會曾建 

議減輕罰鍰金額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；原處分機關函致 

新竹市選舉委員會，有關民眾檢舉網友10人疑違反總統 

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52條 第 2 項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

第 53條 第 2 項 規 定 ，但只有處罰訴願人一人，並不公平

案號：A-109-00327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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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從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3條 第 2 項之構成要件來看， 

在個人臉書貼文是否屬於散布行為，尚有爭議。雖實務 

上或法院見解均認為在臉書貼文，亦屬公共場合之情形 

，然該立法係在處理大眾媒體之散布行為，僅因現在個 

人臉書發達，而有適用上述規定之必要，因此產生法重 

情輕之現象，是應考量個案情境給予適當調整減輕。訴 

願人因服用藥物、意識不清之情況下，在臉書轉發所爭 

民調資料訊息之行為，應針對客觀情節、主觀意圖及對 

社會造成的危害等因素，審酌行政罰法第18條規定之適 

用 外 ，並考量是否依行政罰法第9 條規定減輕或免除罰 

責 。

三 、原處分機關答辯意旨：

(一）依檢舉人提供所爭民調資料訊息截圖，該次立法委員選 

舉候選人高鉦婷原始文章上方之「最後 10天 了 ，你決定 

了嗎？」文 字 ，按照臉書分享文章機制，應為訴願人在 

分享時自行打字加上。檢舉人在立法委員候選人高鉦婷 

的原始文章上選取「◦ 次分享」按 鈕 ，顯 示 「轉貼這個 

連結的人」並予以截圖，亦顯示訴願人臉書帳號名稱及 

自行繕打之「最後 10天 了 ，你決定了嗎？」文 字 。復依 

照臉書機制，此分享動作，必須是訴願人在立法委員候 

選人高鉦婷的原始文章或訴願人臉書朋友分享該篇原始 

文章之貼文上按下分享按鈕，輸入前述文字，並按下確

案號：A-109-00327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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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 ，該原始文章才會呈現在訴願人臉書而成為所爭民調 

資料訊息，訴願人臉書帳號名稱才會出現在檢舉人所提 

供轉貼這個連結的人之截圖中，是難想像訴願人在沒有 

意識之狀態下，於立法委員候選人高鉦婷的原始文章或 

訴願人臉書朋友分享該篇原始文章之貼文按下分享按 

鈕 ，輸 入 前 述 「最後 10天 了 ，你決定了嗎？」文 字 ，再 

按下確認以分享至自己臉書首頁，而於事後全然無知且 

不復記憶。

(二） 訴願人說詞前後反覆且不斷變更主張，先稱在還沒有清 

醒的狀態下按下同意分享所爭民調資料訊息，後稱對此 

事全然不復記憶，嗣又稱是在夢遊狀態下分享所爭民調 

資料訊息，復未能舉證證明所爭民調資料訊息係訴願人 

在夢遊狀態下所分享，所訴自不可採。

(三） 訴願人於投票日前1 0 日起至投票時間截止前，在個人臉 

書分享立法委員高鉦婷之民調數據，違反公職選罷法第 

5 3條 第 2 項 規 定 ，事證明確。原處分機關考量訴願人係 

初 犯 ，且情節非重大，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0 

條 第 5 項 規 定 ，處以最低罰鍰額度5 0萬 元 ，認事用法並 

無違誤。

理 由

一 、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 3 條 第 2 項 規 定 ，政黨及任何人於

投 票 日 前 1 0 日起至投票時間截止前，不得以任何方式，發

布有關候選人、被罷免人或選舉、罷免之民意調查資料，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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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加以報導、散 布 、評論或引述。第 110條 第 5 項 規 定 ， 

違反第 5 3條 規 定 者 ，處 5 0 萬元以上5 0 0萬元以下罰鍰。

二 、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 3 條之立法目的，係為保障選舉之 

公平與公正，避免任何人在選舉最後階段，藉由民意調查資 

料影響選民之判斷，進而影響選舉結果（參照臺北高等行政 

法 院 9 7年度訴字第2594號判決要旨）。

三 、 第 1 0屆立法委員選舉禁止發布民調期間1 0 9年 1 月 1 曰零 

時起至 109年 1 月 1 1 日 1 6時 止 。訴願人經人檢舉於109年 

1 月 1 日上午7 時 許 ，在臉書轉發所爭民調資料訊息：新竹 

市立委參選人高鉦婷108年 1 2 月 3 1 日發表在其臉書之民調 

資 料 。原處分機關以檢舉人提供所爭民調資料訊息截圖，依 

照臉書分享文章機制，所爭民調資料訊息上方之「最 後 10 

天 了 ，你決定了嗎？」文 字 ，應為訴願人在分享時自行打字 

加 上 。以訴願人於109年 1 月 1 日 7 時許發布所爭民調資料 

訊 息 ，違反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5 3 條 第 2 項之規 定 ，並 

無不妥。

四 、 所訴受藥物副作用影響致精神不振，在夢遊情況下無意識轉 

發所爭民調資料訊息云云，參照最高行政法院1 0 9年度判字 

第 1 4 3號判決意旨，主張有利之事實者，應負舉證責任，善 

盡協力義務。訴願人檢附之康健雜誌10 9年 5 月 4 日報導、 

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109年 4 月 2 7 日公告等資料，均 

僅表示服用 STILNOX可能會夢遊，另乙種診斷證明書，醫囑 

亦表示病人長期使用 STILNOX，可能出現精神不振或夢遊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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症 狀 ，上述資料尚難據以證明所爭民調資料訊息係訴願人在 

夢遊狀態下所分享，難謂訴願人已盡舉證義務。

訴稱所爭民調資料訊息僅7 人 按 讚 ，散布範圍甚小，不 

具 影 響 力 ，未對選舉公平公正造成危害云云，以訴願人曾任 

國大代表，臉書好友 4 千 餘 人 ，參 選 1 0 3年新竹市南區市議 

員 ，亦為環保運動人士、臺灣維新第一屆執行委員，活躍於 

新 竹 市 ，有訴願人維基百科資料可查。所爭民調資料訊息狀 

態為公開，除朋友之外，追蹤者及任何人均得在訴願人臉書 

觀 看 ，所爭民調資料訊息應具備一定觸及度及影響力。原處 

分機關委員會於審議本案時，依據全般事實，以訴願人難謂 

因服用安眠藥致辨識行為能力達顯著降低之程度，未符合行 

政罰法第9 條 第 4 項 、第 18條 第 3 項等規定；考量訴願人違 

規情節並非重大，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0條 第 5 項 

規 定 ，處以最低罰鍰額度5 0 萬 元 。

以 上 ，業經原處分機關1 0 9 年 1 0 月 2 1 曰中選法字第 

1090002376號函附訴願答辯書、1 0 9 年 1 1月 1 2 日中選法字 

第 1093550557號函附訴願補充答辯書辯明。所舉民眾同時檢 

舉違反規定者共10人 ，僅訴願人被處罰一節，以其他違法情 

節與本案是否有別，要 屬 另 案 ，非本案審究之範圍，且不法 

本身並非法律所保障之範圍，亦不得以不法行為主張平等原 

則之適用。訴稱僅因個人臉書發達，即適用公職人員選舉罷 

免法第53條 第 2 項規定處罰，有法重情輕之現象一節，係屬 

立法政策範疇，亦非訴願所應審究，所訴核不足採。原處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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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予維持。

五 、據 上 論 結 ，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7 9 條 第 1 項 

決定如主文。

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林秀蓮

委 員 蔡 茂 寅  

委 員 郭 麗 珍  

委 貝 林 春 榮  

委 員 沈 淑 妃  

委 員 黃 育 勳  

委 貝 林 明 錯  

委 員 程 明 修  

委 員 呂 理 翔

中 華 民 國 1 1 0  年 4 月 1 4  日

如不服本決定，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 個月内向臺北高等行 

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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